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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3學年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廣研習計畫 

【腦性麻痺學生特教宣導】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104年 1月 16日腦麻字第 1040000012 號函。 

  （二）花蓮縣 104年度至 108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研習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目的： 

（一）促進特殊教育教師、教師助理員以及家長等對腦性麻痺的教育及養護 

      知能。 

（二）透過班級實際的教學及照護經驗分享，精進特殊教育教師、教師助理 

      員專業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二）協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花蓮縣花蓮市明恥國小 

四、研習時間：104年 3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 12時。 

五、研習內容： 

研習日期 時間 研 討 重 點 講師 備註 

104年 3月 14日 9:00~12:00 
認識腦性麻痺、類型以及腦

型麻痺的需要、協助與相處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

會常務理事 

林慧子 

 

六、地點：花蓮市明恥國小視聽教室 

七、參加對象： 

（一）研習名額：50人。 

（二）本縣學前及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教師及教師助理員，以擔任腦性麻痺 

      學生之導師優先。 

（三）本縣腦性麻痺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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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興趣參與本研習之教師或家長。 

八、參加研習之教師，核發 3小時之研習證明。 

九、經費:由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相關經費項目下支應，如附件(一)。 

十、預期成效： 

 （一）花蓮縣 104年度至 108年度花蓮縣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研習中長程發 

         展計畫工作重點 2-3、2-4：提升教育人員特殊教育知能。 

   (二) 花蓮縣 104年度至 108年度花蓮縣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研習中長程發 

         展計畫工作重點 3-2：精進特殊教育教師特教育專業能力。 

  (三) 預計提供 50人的研習員額，使本縣特殊教育教師、教師助理員及家長 

        能更加認識與了解腦性麻痺兒童。 

十一、請惠予報名訓練研習教師公假登記參加，惟課務自理。 

十二、辦理研習有功人員，予以補休半日並敘獎。 

十三、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